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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15558本部分的4.1、4.3、4.4、5.3中表8的序号1~6的项目、5.4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GB15558《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道系统》分为三个部分:
———第1部分:管材;
———第2部分:管件;
———第3部分:阀门。
本部分为GB15558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 代 替 GB15558.1—2003《燃 气 用 埋 地 聚 乙 烯(PE)管 道 系 统 第1部 分:管 材》,与

GB15558.1—2003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管材类型(本部分第1章);
———增删了相关定义(本部分第3章);
———修改了混配料和色条料的技术要求(本部分4.1);
———增加了混配料颜色要求(本部分4.2);
———增加了混配料的80℃长期静液压强度曲线不允许在5000h前(t<5000h)出现拐点的要求

(本部分4.3);
———混配料性能中炭黑分散/颜料分散增加了外观级别的要求(本部分4.5);
———以管材形式测定的混配料性能增加了耐候性要求。耐慢速裂纹增长的性能要求由不小于

165h提高至不小于500h(本部分4.5);
———增加了聚乙烯(PE)混配料的熔接兼容性要求,增加了聚乙烯(PE)混配料的改变的要求(本部

分4.6和4.7);
———修改了回用料要求(本部分4.8);
———管材颜色增加了橙色(本部分5.1.2);
———增加了盘管长度及盘卷的最小内径要求(本部分5.2.1);
———最大平均外径删去等级A,SDR系列删去了SDR17.6,增加了SDR17、SDR21、SDR26(本部

分5.2.2和5.2.3);
———修改了小口径管材最小壁厚要求(本部分5.2.3);
———管材力学性能中静液压强度(20 ℃,100h)试验参数 PE100环应力由12.4MPa改为

12.0MPa,删去耐候性要求,耐慢速裂纹增长(切口试验)的性能要求由165h提高至不小于

500h,增加了耐慢速裂纹增长的锥体试验,增加了压缩复原要求(本部分5.3);
———增加了对接熔接接头的系统适用性要求(本部分5.5);
———增加了试验方法一章(本部分第6章);
———修改了型式检验项目要求和定型检验要求(本部分7.2);
———标志内容中增加了生产批号、回用料,增加了标志示例(本部分8.4);
———删去了GB15558.1—2003中的附录C“挥发分含量”、附录D“耐气体组分”、附录E“耐候性”,

将以上三个附录的内容在试验方法一章中叙述(本部分6.1.4、6.1.8和6.1.9);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 “工作温度下的压力折减系数”(本部分附录C);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高耐慢速裂纹增长性能PE100混配料和管材”(本部分附录D);
———增加了规范性附录“带可剥离层的管材”(本部分附录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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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压缩复原试验方法”修改为规范性附录(本部分附录F)。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4437-1:2014《燃气用塑料管道系统 聚乙烯(PE) 第1部

分:总则》和ISO4437-2:2014《燃气用塑料管道系统 聚乙烯(PE) 第2部分:管材》。
本部分与ISO4437-1:2014和ISO4437-2:2014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附录A中列出了本部

分章条号与ISO4437-1:2014和ISO4437-2:2014的章条编号的对照一览表。
本部分与ISO4437-1:2014和ISO4437-2:2014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这些差异涉及的条款已通

过在其外侧页边空白位置的垂直单线(︱)进行了标示,附录B中给出了相关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的一

览表。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塑料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8)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亚大集团公司、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山东胜邦塑胶有限公司、中

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福建亚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淄博洁林塑料制管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志伟、高立新、景发岐、许盛光、张慰峰、何健文、谢建玲、池永生、薛彦超、
陈慧丽。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15558.1—1995、GB15558.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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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道系统
第1部分:管材

1 范围

GB15558的本部分规定了以聚乙烯(PE)混配料为原料,经挤出成型的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
材(以下简称“管材”)的术语和定义、材料、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和包装、运输、贮存。

本部分规定的管材类型包括:
———单层实壁管材;
———管材外壁包覆可剥离热塑性防护层的管材。
本部分适用于PE80和PE100混配料制造的公称外径为16mm~630mm的燃气用埋地聚乙烯

(PE)管材,管材的最大工作压力(MOP)基于设计应力确定,并考虑耐快速裂纹扩展(RCP)性能的

影响。
在输送人工煤气和液化石油气时,应考虑燃气中存在的其他组分(如:芳香烃、冷凝液)在一定浓度

下对管材性能的不利影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321 优先数和优先数系(GB/T321—2005,ISO3:1973,IDT)

GB/T1033.1—2008 塑料 非泡沫塑料密度的测定 第1部分:浸渍法、液体比重瓶法和滴定法

(ISO1183-1:2004,IDT)

GB/T1033.2—2010 塑料 非泡沫塑料密度的测定 第2部分:密度梯度柱法(ISO1183-2:

2004,MOD)

GB/T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2828.1—2012,ISO2859-1:1999,IDT)

GB/T2918 塑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GB/T2918—1998,idtISO291:1997)

GB/T3681—2011 塑料 自然日光气候老化 玻璃过滤后日光气候老化和菲涅尔镜加速日光气

候老化的暴露试验方法 (ISO877:1994,IDT)

GB/T3682—2000 热塑性塑料熔体质量流动速率和熔体体积流动速率的测定(idtISO1133:

1997)

GB/T4217 流体输送用热塑性塑料管材 公称外径和公称压力(GB/T4217—2008,ISO161-1:

1996,IDT)

GB/T6111 流体输送用热塑性塑料管材 耐内压试验方法(GB/T6111—2003,ISO1167:1996,

IDT)

GB/T6671—2001 热塑性塑料管材 纵向回缩率的测定(eqvISO2505:1994)

GB/T8804.1—2003 热塑性塑料管材 拉伸性能测定 第1部分:试验方法总则(ISO6259-1:

1997,IDT)

GB/T8804.3—2003 热塑性塑料管材 拉伸性能测定 第3部分:聚烯烃管材(ISO6259-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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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IDT)

GB/T8806 塑料管道系统 塑料部件 尺寸的测定(GB/T8806—2008,ISO3126:2005,IDT)

GB/T10798 热塑性塑料管材通用壁厚表(GB/T10798—2001,idtISO4065:1996)

GB/T13021 聚乙烯管材和管件炭黑含量的测定(热失重法)(GB/T13021—1991,neqISO6964:

1986)

GB/T18251 聚烯烃管材、管件和混配料中颜料或炭黑分散的测定方法(GB/T18251—2000,neq
ISO/DIS18553:1999)

GB/T18252 塑料管道系统 用外推法确定热塑性塑料材料以管材形式的长期静液压强度

(GB/T18252—2008,ISO9080:2003,IDT)

GB/T18475 热塑性塑料压力管材和管件用材料 分级和命名 总体使用(设 计)系 数

(GB/T18475—2001,eqvISO12162:1995)

GB/T18476 流体输送用聚烯烃管材 耐裂纹扩展的测定 切口管材裂纹慢速增长的试验方法

(切口试验)(GB/T18476—2001,eqvISO13479:1997)

GB/T19278—2003 热塑性塑料管材、管件及阀门 通用术语及其定义

GB/T19279 聚乙烯管材 耐慢速裂纹增长 锥体试验方法(GB/T19279—2003,ISO13480:

1997,IDT)

GB/T19280 流体输送用热塑性塑料管材 耐快速裂纹扩展(RCP)的测定 小尺寸稳态试验(S4
试验)(GB/T19280—2003,ISO13477:1997,IDT)

GB/T19466.6 塑料 差示扫描量热法(DSC) 第6部分:氧化诱导时间(等温OIT)和氧化诱导

温度(动态OIT)的测定(GB/T19466.6—2009,ISO11357-6:2008,MOD)

GB/T19807 塑料管材和管件 聚乙烯管材和电熔管件组合试件的制备(GB/T19807—2005,

ISO11413:1996,MOD)

GB/T19808 塑料管材和管件 公称外径大于或等于90mm的聚乙烯电熔组件的拉伸剥离试验

(GB/T19808—2005,ISO13954:1997,IDT)

GB/T19809 塑料管材和管件 聚乙烯(PE)管材/管材或管材/管件热熔对接组件的制备

(GB/T19809—2005,ISO11414:1996,IDT)

GB/T19810 聚 乙 烯 (PE)管 材 和 管 件  热 熔 对 接 接 头 拉 伸 试 验 和 破 坏 形 式 的 测 定

(GB/T19810—2005,ISO13953:2001,IDT)

SH/T1770 塑料 聚乙烯水分含量的测定(SH/T1770—2010,ISO15512:2008方法B,MOD)

3 术语和定义

GB/T19278—200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公称外径 nominaloutsidediameter 
dn

管材外径的规定数值,单位为毫米(mm)。

3.2 
平均外径 meanoutsidediameter
dem

管材外圆周长的测量值除以3.142(圆周率)所得的值,精确到0.1mm,小数点后第二位非零数字进

位,单位为毫米(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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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最小平均外径 minimummeanoutsidediameter
dem,min

平均外径的最小允许值,它等于公称外径dn,单位为毫米(mm)。

3.4 
最大平均外径 maximummeanoutsidediameter
dem,max

平均外径的最大允许值。
[GB/T19278—2003,定义3.10]

3.5 
任一点外径 outsidediameteratanypoint
de

通过管材任一横截面测量的外径,精确到0.1mm,小数点后第二位非零数字进位,单位为

毫米(mm)。

3.6 
不圆度 out-of-roundness
管材同一横截面处测量的最大外径与最小外径的差值,单位为毫米(mm)。

3.7 
公称壁厚 nominalwallthickness
en
管材壁厚的规定值,单位为毫米(mm)。

3.8 
任一点壁厚 wallthicknessatanypoint
e
管材圆周上任一点壁厚的测量值,精确到0.1mm,小数点后第二位非零数字进位,单位为

毫米(mm)。

3.9 
任一点最小壁厚 minimumwallthicknessatanypoint
emin

管材圆周上任一点壁厚的最小允许值,单位为毫米(mm)。

3.10 
任一点最大壁厚 maximumwallthicknessatanypoint
emax

管材圆周上任一点壁厚的最大允许值,单位为毫米(mm)。

3.11 
壁厚偏差 wallthicknesstolerance
ty
允许任一点壁厚e和公称壁厚en 之间的差值,单位为毫米(mm)。
注:en≤e≤en+ty

3.12 
标准尺寸比 standarddimensionratio
SDR
管材的公称外径dn 与公称壁厚en 的比值,由式(1)计算并圆整得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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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R=dn/en ……………………(1)

3.13 
静液压强度预测值的置信下限 lowerconfidencelimitofpredictedhydrostaticstrength
σLPL

在温度T 和时间t预测的静液压强度的97.5%置信下限,单位为兆帕(MPa)。
注:σLPL按式(2)给出:

σLPL =σ(T,t,0.975) ……………………(2)

3.14 
最小要求强度 minimumrequiredstrength
MRS
将20℃、50年置信下限σLPL的值按GB/T321的R10系列或R20系列向下圆整到最接近的一个

优先数得到的应力值,单位为兆帕(MPa)。当σLPL小于10MPa时,按R10系列圆整,当σLPL大于等于

10MPa时按R20系列圆整。

3.15 
设计系数 designcoefficient
C
在置信下限所包含因素之外考虑的管系的安全裕度,即一个大于1的系数,它的大小考虑了未在置

信下限σLPL体现出的使用条件和管道系统中组件的性能。

3.16 
设计应力 designstress
σS
给定20℃使用条件下的允许应力,等于最小要求强度除以设计系数。按式(3)计算得出,单位为兆

帕(MPa)。

σS=MRS/C ……………………(3)

  式中:

MRS———最小要求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C ———设计系数。

3.17 
燃气 gaseousfuel
在15℃和0.1MPa条件下为气态的燃料。

3.18 
最大工作压力 maximumoperatingpressure
MOP
管道系统中允许连续使用的流体的最大压力,单位为兆帕(MPa)。其中考虑了管道系统中组件的

物理和力学性能。由式(4)计算得出:

MOP=
2×MRS

C×(SDR-1)
……………………(4)

  式(4)是以20℃为参考工作温度得出的。

3.19 
混配料 compound
由基础聚合物聚乙烯(PE)和抗氧剂、颜料、抗紫外线(UV)稳定剂等添加剂经挤出加工而成的颗粒

料,由混配料制造商提供并通过定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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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料

4.1 聚乙烯(PE)混配料

生产管材应使用聚乙烯(PE)混配料。
用于制造管材色条的聚乙烯(PE)混配料的基础树脂应与生产管材的聚乙烯(PE)混配料的基础树

脂相同,并具有良好的相容性。

4.2 颜色

聚乙烯(PE)混配料的颜色应为黑色(PE80或PE100)、黄色(PE80)或橙色(PE100)。
外壁包覆可剥离热塑性防护层管材的可剥离层材料的颜色应为黑色、黄色或橙色。

4.3 聚乙烯(PE)混配料的分级和命名

聚乙烯(PE)混配料应按GB/T18475(即ISO12162)中规定的最小要求强度(MRS)进行分级和命

名,见表1。
最小要求强度(MRS)以管材形式测定并外推得出。应按GB/T18252(即ISO9080)测试混配料的

长期静液压强度,压力试验在至少三个温度下进行,其中两个温度固定为20℃和80℃,第三个温度可

以在30℃和70℃间自由选择,以确定20℃、50年置信下限(σLPL),从20℃、50年的置信下限(σLPL)外
推 MRS值。

不允许80℃回归曲线在5000h前(t<5000h)出现拐点。
混配料制造商应提供符合表1中分级和命名的级别证明。

表1 聚乙烯(PE)混配料的分级和命名

以 MRS分级

MPa
命名

σLPL(20℃,50年,97.5%)

MPa

8.0 PE80 8.0≤σLPL<10.0

10.0 PE100 10.0≤σLPL<11.2

4.4 设计系数C 和设计应力σS

燃气用埋地聚乙烯管道系统的设计系数C≥2。
设计应力σS 的最大值:PE80为4.0MPa;PE100为5.0MPa。
注1:设计系数C 包含了材料系数和与应用相关的系数等,当输送液化石油气或人工煤气等介质时,考虑更大的设

计系数,CJJ63给出了不同介质下的最大工作压力值及相应的设计系数。

注2:用于最大工作压力(MOP)设计时,参考温度为20℃。其他工作温度下的压力折减系数参见附录C。

4.5 聚乙烯(PE)混配料的性能

聚乙烯(PE)混配料应符合表2和表3的要求。
注:在一些特殊敷设环境(如无沙床回填)或非开挖施工等领域,可能需要采用具有高耐慢速裂纹增长性能PE100

混配料,其性能参见附录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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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聚乙烯(PE)混配料的性能———以颗粒料形式测定

序号 项目 要求a 试验参数 试验方法

1 密度 ≥930kg/m3 试验温度 23℃ 6.1.1

2
氧化诱导时间

(热稳定性)
>20min

试验温度

试样质量

200℃
(15±2)mg

6.1.2

3
熔体质量流

动速率(MFR)

(0.20≤MFR≤1.40)g/10minb,f,

最大偏差不应超过混配料

标称值的±20%

负荷质量

试验温度

5kg
190℃

6.1.3

4 挥发分含量 ≤350mg/kg — — 6.1.4

5 水分含量c
≤300mg/kg

(相当于≤0.03%,质量分数)
— — 6.1.5

6 炭黑含量d 2.0%~2.5%(质量分数) — — 6.1.6

7
炭黑分散/

颜料分散e

≤3级

外观级别:A1,A2,A3或B
— — 6.1.7

  注:黑色混配料的炭黑的平均(初始)粒径范围为10nm~25nm。

  a 混配料制造商应证明符合这些要求。
b 标称值,由混配料制造商提供。
c 本要求应用于混配料制造商在制造阶段及使用者在加工阶段对混配料的要求(如果水分含量超过要求限值,

使用前需要预先烘干)。为应用目的,仅当测量的挥发分含量不符合要求时才测量水分含量,仲裁时,应以水

分含量的测量结果作为判定依据。
d 仅适用于黑色混配料。
e 炭黑分散仅适用于黑色混配料,颜料分散仅适用于非黑色混配料。
f 当出现0.15g/10min≤MFR<0.20g/10min的材料时,应注意聚乙烯(PE)混配料的熔接兼容性(4.6),基于

标称值的最大下偏差,最低的 MFR值不应低于0.15g/10min。

表3 聚乙烯(PE)混配料的性能———以管材形式测定

序号 项目 要求a 试验参数 试验方法

1 耐气体组分 无破坏、无渗漏

试验温度

环应力

试验时间

80℃
2.0MPa
≥20h

6.1.8

2

耐候性b

a) 电熔接头的剥离强度

(dn110mm,SDR11)

b) 断裂伸长率   

c) (80℃、1000h)

静液压强度

气候老化后应符合以下要求: 累计太阳能辐射 ≥3.5GJ/m2

a) 试样按GB/T19807制备,连接条件1:

23℃;脆性破坏的百分比≤33.3%

b) 应符合本部分表8的要求

c) 应符合本部分表8的要求

6.1.9

3
耐快速裂纹扩展(RCP)

(e≥15mm)
PC,S4≥MOP/2.4-0.072c,

MPa
试验温度 0℃ 6.1.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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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序号 项目 要求a 试验参数 试验方法

4
耐慢速裂纹增长

(dn110mm,SDR11)
无破坏,无渗漏

试验温度

内部试验压力:

PE80
PE100
试验时间

试验类型

80℃

0.80MPa
0.92MPa
≥500h
水—水

6.1.11

  a 混配料制造商应证明符合这些要求。
b 仅适用于非黑色混配料。
c 按GB/T19280试验时,若S4试验不能达到要求,应按照全尺寸试验重新进行测试,以全尺寸试验的结果作

为最终判定依据。在此情况下,PC,FS≥1.5×MOP。

4.6 聚乙烯(PE)混配料的熔接兼容性

4.6.1 同一混配料的熔接兼容性

符合表2的混配料应为可熔接的。混配料制造商应证实自己产品范围内同一混配料的熔接性,将
混配料加工成管材,在环境温度(23±2)℃条件下,按 GB/T19809(即ISO11414)规定的参数,将两段

管材制备成对接熔接接头,然后按 GB/T19810测试,检测是否满足表4的拉伸试验破坏形式及要求。

4.6.2 不同混配料的熔接兼容性

符合表2的混配料可考虑为互熔的。如有要求,混配料制造商应证实自己产品范围内不同混配料

的熔接兼容性。将不同混配料加工成管材,在 环 境 温 度(23±2)℃条 件 下,按 GB/T19809(即

ISO11414)规定的参数,将两段管材制备成对接熔接接头,然后按GB/T19810测试,检测是否满足

表4的拉伸试验破坏形式及要求。

表4 聚乙烯(PE)混配料的熔接性———以对接熔接接头形式测定

项目 要求a 试验参数 试验方法

对接熔接拉伸试验

破坏形式的测定

(dn110mm,SDR11)

试验至破坏

韧性破坏—通过

脆性破坏—未通过

试验温度 23℃ 6.1.12

  a 混配料制造商应证明符合这些要求。

4.7 聚乙烯(PE)混配料的改变

若混配料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发生改变,应按照本部分提供新的合格证明。
注:技术指导参见参考文献[10]。

4.8 回用料

允许少量使用来自本厂的同一牌号的生产同种产品的清洁回用料,所生产的管材应符合本部分的

要求。
注:在使用本厂回用料的情况下,由制造商与用户协商一致并采用合适标识。

7

GB15558.1—2015

订
单
号
：
0
1
0
0
1
8
0
9
0
7
0
2
5
9
6
6
 
 
防
伪
编
号
：
2
0
1
8
-
0
9
0
7
-
1
0
1
5
-
2
6
4
1
-
3
1
5
4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不应使用外部回收料、回用料。

5 要求

5.1 外观和颜色

5.1.1 外观

管材的内外表面应清洁、平滑,不允许有气泡、明显的划伤、凹陷、杂质、颜色不均等缺陷。管材两端

应切割平整,并与管材轴线垂直。

5.1.2 颜色

管材应为黑色(PE80或PE100)、黄色(PE80)或橙色(PE100)。PE80黑色管材上应共挤出至少

三条黄色条;PE100黑色管材上应共挤出至少三条橙色条。色条应沿管材圆周方向均匀分布。
外壁包覆可剥离热塑性防护层管材的可剥离层也应符合本部分的颜色要求,其他相关性能要求见

附录E。

5.2 几何尺寸

5.2.1 长度

直管长度一般为6m、9m、12m,也可由供需双方商定。
盘管长度可在盘卷上标明。
盘卷的最小内径应不小于18dn。

5.2.2 平均外径、不圆度及其公差

管材的平均外径dem应符合表5规定。
直管的最大不圆度应符合表5规定,盘管的最大不圆度应由制造商和用户协商确定。
允许管材端口处的平均外径小于表5中的规定,但不应小于距管材末端1.5dn 或300mm(取两者

之中较小者)处测量值的98.5%。

表5 平均外径和不圆度 单位为毫米

公称外径

dn

平均外径

dem

dem,min dem,max

直管的最大不圆度a,b

16 16.0 16.3 1.2

20 20.0 20.3 1.2

25 25.0 25.3 1.2

32 32.0 32.3 1.3

40 40.0 40.4 1.4

50 50.0 50.4 1.4

63 63.0 63.4 1.5

75 75.0 75.5 1.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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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续) 单位为毫米

公称外径

dn

平均外径

dem

dem,min dem,max

直管的最大不圆度a,b

90 90.0 90.6 1.8

110 110.0 110.7 2.2

125 125.0 125.8 2.5

140 140.0 140.9 2.8

160 160.0 161.0 3.2

180 180.0 181.1 3.6

200 200.0 201.2 4.0

225 225.0 226.4 4.5

250 250.0 251.5 5.0

280 280.0 281.7 9.8

315 315.0 316.9 11.1

355 355.0 357.2 12.5

400 400.0 402.4 14.0

450 450.0 452.7 15.6

500 500.0 503.0 17.5

560 560.0 563.4 19.6

630 630.0 633.8 22.1

  a 应在生产地点测量不圆度。
b 若有必要采用非表5中给出最大不圆度要求(如:盘管),由供需双方商定。

5.2.3 壁厚和偏差

5.2.3.1 最小壁厚

管材的最小壁厚emin应符合表6的规定。
允许使用根据GB/T10798和GB/T4217中规定的管系列(S)推算出的其他标准尺寸比(SDR)。

表6 最小壁厚 单位为毫米

公称外径

dn

最小壁厚

emin
a

SDR11b SDR17b SDR21c SDR26c

16 3.0 — — —

20 3.0 — — —

25 3.0 —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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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续) 单位为毫米

公称外径

dn

最小壁厚

emin
a

SDR11b SDR17b SDR21c SDR26c

32 3.0 3.0 — —

40 3.7 3.0 — —

50 4.6 3.0 3.0 —

63 5.8 3.8 3.0 —

75 6.8 4.5 3.6 3.0

90 8.2 5.4 4.3 3.5

110 10.0 6.6 5.3 4.2

125 11.4 7.4 6.0 4.8

140 12.7 8.3 6.7 5.4

160 14.6 9.5 7.7 6.2

180 16.4 10.7 8.6 6.9

200 18.2 11.9 9.6 7.7

225 20.5 13.4 10.8 8.6

250 22.7 14.8 11.9 9.6

280 25.4 16.6 13.4 10.7

315 28.6 18.7 15.0 12.1

355 32.2 21.1 16.9 13.6

400 36.4 23.7 19.1 15.3

450 40.9 26.7 21.5 17.2

500 45.5 29.7 23.9 19.1

560 50.9 33.2 26.7 21.4

630 57.3 37.4 30.0 24.1

  a emin=en
b 首选系列。
c SDR21和SDR26常用于非开挖燃气管道修复。

5.2.3.2 壁厚偏差

管材的任一点壁厚偏差应符合表7规定。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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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任一点壁厚偏差 单位为毫米

公称壁厚

en

> ≤

允许的

正偏差tya

公称壁厚

en

> ≤

允许的

正偏差tya

2.0 3.0 0.4 30.0 31.0 3.2

3.0 4.0 0.5 31.0 32.0 3.3

4.0 5.0 0.6 32.0 33.0 3.4

5.0 6.0 0.7 33.0 34.0 3.5

6.0 7.0 0.8 34.0 35.0 3.6

7.0 8.0 0.9 35.0 36.0 3.7

8.0 9.0 1.0 36.0 37.0 3.8

9.0 10.0 1.1 37.0 38.0 3.9

10.0 11.0 1.2 38.0 39.0 4.0

11.0 12.0 1.3 39.0 40.0 4.1

12.0 13.0 1.4 40.0 41.0 4.2

13.0 14.0 1.5 41.0 42.0 4.3

14.0 15.0 1.6 42.0 43.0 4.4

15.0 16.0 1.7 43.0 44.0 4.5

16.0 17.0 1.8 44.0 45.0 4.6

17.0 18.0 1.9 45.0 46.0 4.7

18.0 19.0 2.0 46.0 47.0 4.8

19.0 20.0 2.1 47.0 48.0 4.9

20.0 21.0 2.2 48.0 49.0 5.0

21.0 22.0 2.3 49.0 50.0 5.1

22.0 23.0 2.4 50.0 51.0 5.2

23.0 24.0 2.5 51.0 52.0 5.3

24.0 25.0 2.6 52.0 53.0 5.4

25.0 26.0 2.7 53.0 54.0 5.5

26.0 27.0 2.8 54.0 55.0 5.6

27.0 28.0 2.9 55.0 56.0 5.7

28.0 29.0 3.0 56.0 57.0 5.8

29.0 30.0 3.1 57.0 58.0 5.9

  a 公差表示形式为+ty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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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力学性能

管材力学性能应符合表8规定的要求。
注:在一些特殊敷设环境(如无沙床回填)或非开挖施工等领域,可能需要采用具有高耐慢速裂纹增长性能PE100

材料制成的管材,其性能参见附录D。

表8 管材的力学性能

序号 项目 要求 试验参数 试验方法

1
静液压强度

(20℃,100h)
无破坏,无渗漏

环应力:

PE80
PE100
试验时间

试验温度

9.0MPa
12.0MPa
≥100h
20℃

6.2.4

2
静液压强度

(80℃,165h)
无破坏,无渗漏a

环应力:

PE80
PE100
试验时间

试验温度

4.5MPa
5.4MPa
≥165h
80℃

6.2.4

3
静液压强度

(80℃,1000h)
无破坏,无渗漏

环应力:

PE80
PE100
试验时间

试验温度

4.0MPa
5.0MPa
≥1000h
80℃

6.2.4

4

断裂伸长率

e≤5mm

断裂伸长率

5mm<e≤12mm

断裂伸长率

e>12mm

≥350%b,c

≥350%b,c

≥350%b,c

试样形状

试验速度

类型2
100mm/min

试样形状

试验速度

类型1d

50mm/min

试样形状

试验速度

类型1d

25mm/min

或

试样形状

试验速度

类型3d

10mm/min

6.2.5

5
耐慢速裂纹增长

e≤5mm(锥体试验)
<10mm/24h — — 6.2.6

6
耐慢速裂纹增长

e>5mm(切口试验)
无破坏,无渗漏

试验温度

内部试验压力:

PE80,SDR11
PE100,SDR11

试验时间

试验类型

80℃

0.80MPae

0.92MPae

≥500h
水—水

6.2.6

7
耐快速裂纹扩展

(RCP)f
PC,S4≥MOP/2.4-

0.072,MPa
试验温度 0℃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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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续)

序号 项目 要求 试验参数 试验方法

8 压缩复原 无破坏,无渗漏 — — 6.2.11

  a 仅考虑脆性破坏。如果在165h前发生韧性破坏,则按表9选择较低的应力和相应的最小破坏时间重新

试验。
b 若破坏发生在标距外部,在测试值达到要求情况下认为试验通过。
c 当达到测试要求值时即可停止试验,无需试验至试样破坏。
d 如果可行,壁厚不大于25mm的管材也可采用类型2试样,类型2试样采用机械加工或模压法制备。
e 对于其他SDR系列对应的压力值,参见GB/T18476。
f 管材制造商生产的管材大于混配料制造商提供合格验证RCP试验中所用管材的壁厚时,才进行RCP试验。

在0℃以下应用时,要求在该温度下进行RCP试验,以确定在最小工作温度下的临界压力。

按GB/T19280试验时,若S4试验不能达到要求,应按照全尺寸试验重新进行测试,以全尺寸试验的结果作为最

终判定依据。在此情况下,PC,FS≥1.5×MOP。

表9 静液压强度(80℃)试验———环应力/最小破坏时间关系

PE80 PE100

环应力

/MPa

最小破坏时间

/h

环应力

/MPa

最小破坏时间

/h

4.5
4.4
4.3
4.2
4.1
4.0

165
233
331
474
685
1000

5.4
5.3
5.2
5.1
5.0
—

165
256
399
629
1000
—

5.4 物理性能

管材的物理性能应符合表10规定的要求。

表10 管材的物理性能

序号 项目 要求 试验参数 试验方法

1
氧化诱导时间

(热稳定性)
>20min

试验温度

试样质量

200℃
(15±2)mg

6.2.8

2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

(MFR)(g/10min)
加工前后 MFR
变化<20%

负荷质量

试验温度

5kg
190℃

6.2.9

3
纵向回缩率

(壁厚≤16mm)
≤3%,表面无破坏

试验温度

试样长度

烘箱内放置时间

110℃
200mm
1h

6.2.10

5.5 对接熔接接头的系统适用性

按GB/T19809(即ISO11414)在环境温度(23±2)℃条件下制备的对接熔接接头应满足(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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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拉伸试验要求,在极限条件下制备的对接熔接接头应满足表11规定的要求。
注:对接熔接接头制备的极限温度为:T1=(-5±2)℃;T2=(40±2)℃。

表11 对接熔接接头的系统适用性

序号 项目a 要求 试验参数 试验方法

1
静液压强度

(80℃,165h)b
无破坏,无渗漏

环应力

PE80
PE100

4.5MPa
5.4MPa

6.3.2

2 拉伸试验c

试验至破坏

韧性破坏—通过

脆性破坏—未通过

试验温度 23℃ 6.3.3

  a 试样接头的所有组件应具有相同 MRS和相同SDR,接头应满足最小和最大条件。
b 仅考虑脆性破坏。如果在165h前发生韧性破坏,则按表9选择较低的应力和相应的最小破坏时间重新试验。
c 适用于dn 不小于90mm(en>5mm)的管材。

6 试验方法

6.1 聚乙烯(PE)混配料的试验方法

6.1.1 密度

6.1.1.1 试样

混配料应在190℃、5kg负荷条件下由熔体流动速率测试仪挤出。样条切下后置于冷金属板上,
自然冷却后,再将样条浸入盛有200mL沸腾的蒸馏水的烧杯中煮沸30min进行退火,然后将该烧杯

置于试验室环境下冷却1h,在24h内测试试样密度。
试样表面应光滑,无凹陷,以减少浸渍液中试样表面凹陷处可能存留的气泡,否则就会引入误差。

6.1.1.2 试验

6.1.1.2.1 浸渍法

按GB/T1033.1—2008规定的浸渍法进行试验。

6.1.1.2.2 密度梯度柱法(仲裁法)

按GB/T1033.2—2010规定试验。

6.1.2 氧化诱导时间(热稳定性)

按GB/T19466.6试验,试样数量为3个,试验结果取最小值。
注:如果与200℃的试验结果有一个明确的修正关系,可以在210℃或220℃进行试验;如有争议,以试验温度

200℃测试结果为最终判定依据。

6.1.3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

按GB/T3682—2000中的A法测定,在温度190℃,负荷5kg的条件下进行。试验时,根据熔体质量流

动速率的标称值,将3g~6g样品装入料筒,装样量见表12,装料后预热时间5min,截样时间间隔见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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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MFR)试验参数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

/(g/10min)
料筒中样品的质量

/g

挤出物切断时间间隔

/s

0.15≤MFR<0.4 3~5 120

0.4≤MFR<1.0 4~6 40

1.0≤MFR<2.0 4~6 20

6.1.4 挥发分含量

6.1.4.1 试验设备

a) 恒温干燥箱,控制精度为±1℃;
b) 直径35mm的称量瓶;

c) 干燥器;

d) 分析天平,精度为±0.1mg。

6.1.4.2 试样数量

试样数量为1个。

6.1.4.3 试验步骤

将干净的称量瓶及盖子放入(105±2)℃的干燥箱1h后取出,置于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用分析天

平称称量瓶及盖子的质量为m0(精确到0.1mg)。将试样约25g均匀铺在称量瓶底部,盖上盖子,称其

质量为m1(精确到0.1mg)。将盛有试样的称量瓶放入(105±2)℃不鼓风的干燥箱中,盖子取下并留

在干燥箱内。关上干燥箱门烘1h后取出,放在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准确称量其质量 m2(精确到

0.1mg)。在转移和称量的过程中应始终盖上盖子。

6.1.4.4 结果计算

挥发分物质的含量V 按式(5)计算,单位为毫克/千克(mg/kg)。

V=
m1-m2

m1-m0

æ

è
ç

ö

ø
÷×106 ……………………(5)

  式中:
m0———空称量瓶及盖子的质量,单位为克(g);
m1———称量瓶及盖子和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克(g);
m2———105℃条件下干燥1h后称量瓶及盖子和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克(g)。

6.1.5 水分含量

按SH/T1770试验。试样数量为1个。
注:以生产监控和产品质量监控为目的时,可以采用氢压力差法等方法。

6.1.6 炭黑含量

按GB/T13021试验。

6.1.7 炭黑分散或颜料分散

按GB/T18251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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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耐气体组分

6.1.8.1 试样

采用dn32mm,SDR11的管材试样,试样数量为3个。如果与dn32mm,SDR11的管材试验结果

有明确的关系,可以用其他规格的管材试样。

6.1.8.2 冷凝液

冷凝液由质量分数为50%的正癸烷(99%)和质量分数为50%的1,3,5-三甲基苯的混合物组成。

6.1.8.3 状态调节

将管材内充满冷凝液,在(23±2)℃的空气环境中放置1500h进行状态调节。

6.1.8.4 试验

按GB/T6111试验,试验条件按表3中规定进行,试样内外的介质均为水(水—水类型),采用A型

接头。

6.1.9 耐候性

6.1.9.1 试样

采用dn32mm,SDR11及dn110mm,SDR11,长为1m的管材试样。

6.1.9.2 曝露的方位和场地

曝露架和试样的夹具应使用不影响试验结果的惰性材料制造。已知合适的材料有木材、不生锈的

铝合金、不锈钢或陶瓷。黄铜、钢或紫铜不应在靠近试样的地方使用。试验场地应装有记录接受太阳辐

射能量和环境温度的仪器。
曝露架支撑管材试样后,管材试样的曝露面倾斜成纬度角。一般来说,曝露场地应开阔,远离树木

和建筑物。对于在北半球、面向南曝晒,包括支架本身在内,障碍物在东、南或西方向上的仰角不应大于

20°,在北方向上的仰角不应大于45°;对于在南半球面向北曝晒,应采用相应的规定。
注:地面上的点与地心的连线与赤道面之间的夹角叫该点的纬度角。

6.1.9.3 试验步骤

标识管材样品曝露面。按GB/T3681—2011中方法A规定曝晒。接受总能量至少为3.5GJ/m2

的曝晒后,取下试样并试验:

a) 采用dn32mm,SDR11的管材试样进行静液压试验和断裂伸长率试验,静液压强度按

GB/T6111试验;断裂伸长率按GB/T8804.3—2003试验。

b) 采用dn110mm,SDR11的管材试样进行电熔接头剥离强度试验,电熔接头的剥离强度按

表13进行状态调节,并按GB/T19808试验。

表13 试样状态调节时间

公称壁厚en
/mm

最小状态调节时间

/h

en<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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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续)

公称壁厚en
/mm

最小状态调节时间

/h

8≤en<16 6

16≤en<32 10

32≤en 16

6.1.10 耐快速裂纹扩展(S4试验)

按GB/T19280试验。
注:若S4试验不能达到要求,采用全尺寸试验时,参见ISO13478。

6.1.11 耐慢速裂纹增长(切口试验)

按GB/T18476试验。在进行500h静液压试验前,按表13将试样浸没在80℃水中进行状态

调节。

6.1.12 聚乙烯(PE)混配料的熔接兼容性

6.1.12.1 试样

按4.6规定,将混配料加工成的管材(dn110mm,SDR11),在环境温度(23±2)℃条件下,按

GB/T19809(即ISO11414)规定的参数,将两段管材制备成对接熔接接头。

6.1.12.2 试验

按GB/T19810试验。

6.2 管材的试验方法

6.2.1 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

除非另有规定,应在管材生产至少24h后取样,按GB/T2918规定,将试样在温度为(23±2)℃下

状态调节至少4h后进行试验。

6.2.2 外观和颜色

目测。

6.2.3 尺寸

6.2.3.1 长度、平均外径、不圆度、壁厚

按GB/T8806的规定测量。盘管应在距端口1.0dn~1.5dn 范围内进行平均外径和壁厚测量。
注:如果尺寸的测量结果与不同时间有一个明确的修正关系,允许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测量。

6.2.4 静液压强度

按GB/T6111试验。试验条件按表8中规定进行,试样内外的介质均为水(水—水类型),采用A
型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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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断裂伸长率

按GB/T8804.1—2003制样。按GB/T8804.3—2003试验。当公称壁厚en>12mm的管材进行

试验时,如有争议,以类型1试样的试验结果为最终判定依据。

6.2.6 耐慢速裂纹增长

锥体试验按GB/T19279试验。
切口试验按GB/T18476试验。在进行500h静液压试验前,按表13将试样浸没在80℃水中进行

状态调节。

6.2.7 耐快速裂纹扩展(S4试验)

按GB/T19280试验。
注:若S4试验不能达到要求,采用全尺寸试验时,参见ISO13478。

6.2.8 氧化诱导时间(热稳定性)

按GB/T19466.6试验。制样时,应分别从管材内、外表面切取试样,然后将原始表面朝上进行试

验。试样数量为3个,试验结果取最小值。
注:如果与200℃的试验结果有一个明确的修正关系,可以在210℃或220℃进行试验;如有争议,以试验温度为

200℃测试结果为最终判定依据。

6.2.9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

按GB/T3682—2000中的A法测定,试验在温度190℃,负荷5kg的条件下进行,试样从管材样

品上切取。试验时,根据熔体质量流动速率的标称值,将3g~6g样品装入料筒,装样量见表12,装料

后预热时间5min,截样时间间隔见表12。

6.2.10 纵向回缩率

按GB/T6671—2001中的方法B进行试验。试样应按表13进行状态调节。

6.2.11 压缩复原

按附录F进行压缩复原试验。

6.3 系统适用性的试验方法

6.3.1 熔接对接接头试样

按表14取 样,试 样 在(23±2)℃和 极 限 条 件 下 分 别 按 表13的 规 定 进 行 状 态 调 节 后,按

GB/T19809(即ISO11414)规定的参数制备对接熔接接头。

表14 对接熔接接头取样方案

管材 PE80 PE100

PE80 √ —a

PE100 —a √

  a 仅当买方要求时进行。不同等级管材一般不宜采用热熔对接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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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静液压试验

按GB/T6111试验。试验条件按表11中规定进行,试样内外的介质均为水(水—水类型),采用A
型接头。

6.3.3 拉伸试验

按GB/T19810试验,试验参数见表11。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定型检验、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检验项目

定型检验项目为第5章中规定的全部技术内容。
出厂检验项目至少应包括第5章中的5.1、5.2,表8中的静液压强度(80℃,165h)和断裂伸长率、

表10中的氧化诱导时间(热稳定性)和熔体质量流动速率。
型式检验项目为5.1、5.2、5.3[除表8中的静液压强度(80℃,165h)和耐快速裂纹扩展以外]、5.4

中规定的技术要求。

7.3 组批和分组

7.3.1 组批

同一混配料、同一设备和工艺且连续生产的同一规格管材作为一批,每批数量不超过200t。生产

期10天尚不足200t,则以10天产量为一批。
产品以批为单位进行检验和验收。

7.3.2 分组

应按表15对管材尺寸进行分组。

表15 管材的尺寸分组 单位为毫米

尺寸组 1 2 3

公称外径dn dn<75mm 75mm≤dn<250mm 250mm≤dn≤630mm

7.4 定型检验

同一设备制造厂的同类型设备首次投产或原材料发生变动时,按表15规定选取每一尺寸组中任一

规格的管材进行定型检验。对于耐快速裂纹扩展,选取生产厂的最大公称外径和最大壁厚的管材进行

试验。

7.5 出厂检验

7.5.1 管材需经生产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附有合格证,方可出厂。

7.5.2 第5章外观和尺寸检验按GB/T2828.1规定采用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取一般检验水平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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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质量限(AQL)2.5,见表16。

表16 接收质量限(AQL)为2.5的抽样方案

批量

N

样本量

n

接收数

Ac

拒收数

Re

≤150
151~280
281~500
501~1200
1201~3200
3201~10000

8
13
20
32
50
80

0
1
1
2
3
5

1
2
2
3
4
6

7.5.3 在颜色、外观和尺寸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试样,进行静液压强度(80℃,165h)、断裂伸长率、
氧化诱导时间(热稳定性)和熔体质量流动速率试验。其中静液压强度(80℃,165h)的试样数量为

1个;氧化诱导时间(热稳定性)的试样从内表面取样,试样数量为1个。

7.6 型式检验

7.6.1 型式检验项目

按表15的尺寸分组,在每个尺寸组选取任一规格进行试验,并按7.5规定对外观、尺寸进行检验。
在检验合格的样品中抽取试样,进行5.3[除表8中的静液压强度(80℃,165h)和耐快速裂纹扩展以

外]和5.4中的性能检验。
注:在进行型式试验时,静液压强度试验可以和压缩复原试验合并进行,即先压缩复原试验后再进行(20℃,100h)

静液压强度试验和(80℃,1000h)静液压强度试验。

7.6.2 检验

一般每两年进行一次。若有以下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试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变动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产品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7.7 判定规则

第5章中的颜色、外观和尺寸按表16判定,其他指标有任一项不符合要求时,则从原批次中进行双

倍取样对该项目进行复验。如复检仍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8 标志

8.1 标志内容应打印或直接成型在管材上,标志不应引发管材破裂或其他形式的失效;并且在正常的

贮存、气候老化、加工及合理的安装、使用后,在管材的整个寿命周期内,标记字迹应保持清晰可辨。

8.2 若采用打印标志,颜色应区别于管材的颜色。

8.3 标志大小在目视情况下应清晰可辨。

8.4 标志应至少包括表17所列内容。

8.5 盘管的长度可在盘卷上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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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打印间距不应超过1m。

表17 至少包括的标志内容

内容 标志或符号

制造商和商标 名称和符号

内部流体 “燃气”或“GAS”字样

公称外径×壁厚 dn×en

标准尺寸比 SDR

材料 PE80或PE100

混配料牌号

生产批号

回用料(如有使用) R

生产时间,年份和地点(提供可追溯性)
生产时间;

如果制造商在不同地点生产,应标明生产地点的名称或

代码

本部分号 GB15558.1

  示例:

制造商 用途 dn×en   SDR 材料和命名 混配料牌号 生产批号 生产时间   地点  标准号

AA  GAS 110×10.0  SDR11  PE80    BB    CC  DDDD-EE-FF  GG GB15558.1

9 包装、运输、贮存

9.1 包装

按供需双方商定要求进行,在外包装、标签或标志上应写明厂名、厂址。

9.2 运输

管材运输时,不得受到划伤、抛摔、剧烈的撞击、暴晒、雨淋、油污和化学品的污染。

9.3 贮存

管材应贮存在远离热源及化学品污染地、地面平整、通风良好的库房内;如室外堆放应有遮盖物。
管材应水平整齐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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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与ISO4437-1:2014和ISO4437-2:2014相比的结构变化情况

本部分与ISO4437-1:2014、ISO4437-2:2014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具体章条编号对照情况

见表A.1。

表 A.1 本部分与ISO4437-1:2014和ISO4437-2:2014的章条编号对照情况

本部分章条编号 ISO4437-1:2014 ISO4437-2:2014

1~2 — 1~2

3.1 3.1.2 —

3.2 3.1.4 —

3.3~3.4 3.1.5~3.1.6 —

3.5 3.1.3 —

3.6~3.10 3.1.7~3.1.11 —

3.11~3.12 3.1.14~3.1.15 —

3.13~3.16 3.3.1~3.3.4 —

3.17~3.18 3.4.1~3.4.2 —

3.19 3.2.3 —

4.1 — 4.1~4.2

4.2 6.2.2 —

4.3~4.4 6.4~6.5 —

4.5 6.2.3 —

4.6 6.3 —

4.7 6.6 —

4.8 — 4.3

5.1.1~5.2.2 — 5.1~6.2,6.5~6.6

5.2.3 — 6.3

5.3~5.4 — 7~8

— — 9

5.5 — —

6~7 — —

8 — 10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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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本部分章条编号 ISO4437-1:2014 ISO4437-2:2014

附录A、附录B、附录C — —

附录D — —

— — 附录A

附录E — 附录B

附录F — 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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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与ISO4437-1:2014和ISO4437-2:2014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表B.1给出了本部分与ISO4437-1:2014和ISO4437-2:2014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表B.1 本部分与ISO4437-1:2014和ISO4437-2:2014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本部分章

条编号
技术性差异 原因

1

  增加了材料为PE80和PE100及管材的公称

外径的规定。

删去“管材外部包括相同 MRS级别共挤出黑

色或颜料层的聚乙烯(PE)管材”。

增加了输送人工煤气和液化石油气的规定

  考虑到我国产品标准的编排要求,使说明更

明确。

无明确性能要求,现无此类产品,以适合我国

国情。

以适合我国国情

2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部分做了具有技术性

差异的调整,调整的情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

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引用了采用国际标准的我国标准;
———增加 了 GB/T321、GB/T2828.1、GB/T
2918、GB/T 3681—2011、GB/T 4217、

GB/T19278—2003等引用标准;
———删去了ISO4437-1:201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中的ISO472、ISO1043-1、ISO13478、

EN12099;
———删去了ISO4437-2:201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中 的 ISO 11922-1:1997、ISO 13478、

ISO13968、EN12106

  以适合我国国情。

强调与GB/T1.1的一致性,以适合我国国情

3
  删去ISO4437-1:2014中术语和定义3.1.1、

3.1.12、3.1.16、3.2.2、3.3.5、3.4.3和3.5。

删去了符号和缩略语

  引用术语标准GB/T19278—2003中已包含此

部分内容,本部分中不再重复

4.6.1

  删去了“对于0.15g/10min≤MFR≤0.2g/

10min的混配料,应证实大口径壁厚管材的熔接兼

容性,若使用电熔连接,应进行适宜的试验证实这

些管材的熔接性能”要求

重复要求,见表2注。以适合我国国情

4.8
  改为“允许少量使用来自本厂的同一牌号的生

产同种产品的清洁回用料,所生产的管材应符合本

部分的要求。不应使用外部回收料、回用料”

  要求更为严格,表述更为具体明确。以适合我

国国情

5.1   增加色条料要求   以适应我国国情

5.2.1   增加第一段要求   明确长度要求,以适合我国国情

5.2.2   增加第三段要求   参考ASTMD2513—09a,以适合我国国情

5.2.3   只保留SDR11、SDR17、SDR21、SDR26系列   常用系列,适合我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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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续)

本部分章

条编号
技术性差异 原因

5.2.3.1

  增 加 了 小 口 径 管 材 的 最 小 壁 厚 不 得 小 于

3mm。

增加了脚注:SDR21和SDR26常用于非开挖

燃气管道系统

  保证系统连接可靠性及安全性。

以符合我国国情

—   删去了dn≥250mm管材的径向回缩要求
  工艺过程控制要求,检 验 不 具 有 可 操 作 性,

5.2.2中已增加要求,适合我国国情

5.3   增加了“压缩复原”要求,为规范性要求   明确要求,以适合我国国情

5.5   增加了对接熔接接头的系统适用性   明确要求,以适合我国国情

6   增加了“试验方法”一章   具有可操作性,符合我国产品标准的编写规定

7   增加了“检验规则”一章   以符合我国产品标准的编写规定

8.4

  改为:“制造商和商标”;

修改了管材公称外径、壁厚及SDR表示方法;

增加了标志:“混配料牌号”、“生产批号”以及

“回用料(如有使用)”

  以适合我国国情

9   增加了“包装、运输、贮存”一章   符合我国产品标准的编写规定

附录C   增加了“工作温度下的压力折减系数”   采用ISO4437-5中的附录内容,便于使用

附录D
  增加了“高耐慢速裂纹增长性能PE100混配

料和管材”
  适应国内外最新材料的发展和应用,具备前瞻

性,以适合我国国情

附录F   按照欧洲标准EN12106编写   更明确,更具有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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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工作温度下的压力折减系数

考虑工作温度的影响,折减系数(DF)是用于计算最大工作压力(MOP)的系数。
表C.1给出了不同工作温度下的压力折减系数。

表 C.1 PE80和PE100的压力折减系数

工作温度/℃ 系数DF

20
30
40

1.0
1.1
1.3

  注:在区间内的其他温度,允许使用插值法计算系数(参见ISO13761)。

  在给定操作温度下的 MOP的计算公式如式(C.1),单位为 MPa:

MOP=
2×MRS

(SDR-1)×C×DF
……………………(C.1)

  设计系数C 应不小于2。
注:工作温度为考虑了内外环境的管材的年度平均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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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高耐慢速裂纹增长性能PE100混配料和管材

D.1 总则

在一些特殊敷设环境(如无沙床回填)或非开挖施工等领域,可能需要采用具有高耐慢速裂纹增长

性能的PE100混配料,混配料性能见第4章及表D.1,管材性能见第5章及表D.2。

D.2 高耐慢速裂纹增长性能PE100混配料的额外性能见表D.1。

表 D.1 高耐慢速裂纹增长性能PE100混配料

序号 性能 要求 试验参数 试验方法

1

耐慢速裂纹增长

(管材切口试验)
(SDR11,en>5mm)

≥8760h 80℃,0.92MPa(试验压力) GB/T18476

2
耐慢速裂纹增长

(全切口蠕变试验)(FNCT)
≥8760h

80℃,4.0MPa,2% 的

表面活性剂
ISO16770

  注1:除表中两项性能外,还有耐慢速裂纹增长(点载荷)、热老化性能等表征方法,其要求及试验方法等可参见

DIN/PAS1075,在客户和制造商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亦可采用其他试验方法。

注2:2% 的表面活性剂即一种表面活性溶液,如:2% ArkopalN-100溶液或2%TX-10溶液。采用对壬基苯基

聚氧乙烯醚中性溶剂,(别名:对壬基酚聚氧乙烯醚),分子式如下:C9H19-  -O-(CH2-CH2-

O)n-H,n可取10或11。用上述表面活性剂配制浓度为2%(质量分数)的去离子水溶液,称为2%

TX-10溶液。此溶液在80℃条件下随时间老化,因此使用不超过100天。

D.3 高耐慢速裂纹增长性能PE100管材的额外力学性能见表D.2。

表 D.2 高耐慢速裂纹增长性能PE100管材

序号 性能 要求 试验参数 试验方法

1

耐慢速裂纹增长

(管材切口试验)
(SDR11,en>5mm)

≥8760h
80℃,0.92MPa
(试验压力)

GB/T18476

2
耐慢速裂纹增长

(锥体试验)(en≤5mm)
≤1mm/48h 80℃ GB/T19279

3
耐慢速裂纹增长

双切口蠕变试验(2NCT)a,b
>3300h

80℃,4.0MPa,2% 的

表面活性剂
ISO16770

  a 双切口在管材径向对称的管壁上切取。
b 加速试验(ACT)可代替双切口蠕变试验(2NCT),试验要求为大于160h。具体参见DIN/PAS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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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带可剥离层的管材

E.1 总则

本附录规定了燃气输送用外壁包覆可剥离热塑性防护层(“覆层”)的管材的几何尺寸、力学性能和

物理性能以及标志要求。
用于制造本体管材产品的聚乙烯(PE)混配料应符合第4章要求。
外部包覆的可剥离防护层应采用热塑性材料制造,可剥离层不应影响管材符合本部分的要求,反之

亦然。

E.2 几何尺寸

去除覆层后的管材的几何尺寸应符合5.2的要求。

E.3 力学性能

去除覆层后的管材的力学性能应符合5.3要求。
当使用带覆层的管材进行测试,按表3气候老化进行评价,应符合5.3要求,选择的测试条件应确

保管材承受规定的试验应力。

E.4 物理性能

去除覆层后的管材的物理性能应符合5.4要求。

E.5 覆层可剥离性

覆层应在贮存和安装前不易分开。在准备对接熔接或电熔连接前,应可以使用简单工具手动去除

覆层。

E.6 标志

标志应位于覆层上并应符合第8章要求。
另外,覆层应具有的标志在应用上与非覆层管材有明显区别,如采用识别条标识。
覆层上也应带有警示标志,提示在电熔连接、对接熔接以及机械连接前应去除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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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压缩复原试验方法

F.1 总则

如果使用压缩复原技术对聚乙烯管道系统进行维护和修复作业,管材制造商应保证压缩复原后的

管材仍满足静液压强度的要求。

F.2 试验方法

F.2.1 试验原理

在0℃条件下,通过两个平行的圆杆对试样进行压缩,压缩点到试样的两末端的距离应相等,并且

两平行的杆应与管材的轴线垂直。保持一定时间后立即释放,然后对管材进行静液压强度试验。

F.2.2 试验设备

F.2.2.1 压缩设备

包含一个固定杆和一个可移动杆的压力加载装置,采用框架设计,用于承受压缩操作产生的应力。
每根杆应为环形截面并具有足够的刚度以确保杆在压缩复原过程能均匀分离,且具有相同直径并

应不小于表F.1中给出的最小值。
移动杆可采用液压或机械操作方法进行加压,以达到表F.1规定的压缩水平(L)。

表F.1 压缩水平

公称外径dn

/mm

杆的最小直径

/mm

压缩水平L
/% a

dn<75 25.0 80

75≤dn<250 38.0 80

250≤dn≤630 50.0 90

  a 压缩水平L,即为两杆之间的距离与2倍最小壁厚之间的百分比。

F.2.2.2 温度调控设备

能够达到并维持试样温度(压缩前)在(0±1.5)℃范围内。

F.2.3 试样

F.2.3.1 试样长度

试样自由长度应不小于管材公称外径的6倍,最小不得小于2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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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3.2 试样数

试样数为3个。

F.2.4 试验步骤

F.2.4.1 计算保证压扁需要的间距

按式(F.1)计算压扁需要的间距lq:

lq=2L×emin ……………………(F.1)

  式中:

emin———管材的最小壁厚,单位为毫米(mm);

L ———表F.1给定的压缩水平。

F.2.4.2 状态调节

将试样放置在0℃环境中,按表13进行状态调节。

F.2.4.3 压扁试样

在表F.2规定的时间内将试样从0℃环境中取出并安装在试验设备上。用压缩设备以25mm/min
~50mm/min的速率将试样压至间距lq,环境温度应在0℃~25℃之间。

表F.2 最大安装时间

dn

/mm

最大安装时间

/s

dn≤110 90

110<dn≤250 180

250<dn 300

F.2.4.4 保持时间

保持压扁状态保持(60±5)min后,在1min内完全释放管材。

F.2.4.5 试验

按本部分表8给出的参数和试验方法进行(20℃,100h)静液压强度测试和(80℃,1000h)静液压

强度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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